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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项目公司开展 

第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并支付费用的对外投资公告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 

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

 

生物质能属于清洁可再生能源，发展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与公司经营战略发展方向。为发挥各方优势，抓住

机遇加快发展，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与

广州（清远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（下称“工业园管委会”）

达成一致，拟在广州（清远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建设生物质能

发电项目；同时，公司与深圳市兴强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兴

强发公司”）达成一致，拟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，进一步拓展

公司的生物质能业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项目背景 

2012 年，公司首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（2×3 万千瓦）动工

建设。2014 年 4 月和 7 月，该项目的两台机组分别建成投产。

投运以来，燃料收集渠道畅通、供应充足,机组运行情况良好。 

2015 年，公司积极推进第二个生物质项目韶关市新丰生物

质发电项目的前期工作。目前项目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预计

2016年上半年动工建设。 

为抓住发展机遇，形成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开发、建设、

运营有序衔接的项目梯队，公司拟启动第三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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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。 

二、对外投资概述 

    （一）对外投资概况     

目前公司与工业园管委会达成一致，拟签订《广州（清远）

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合作协议》（下称“《投资合作协议》”）。 

同时，公司与兴强发公司就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并在广州（清

远）产业转移园合作投资生物质能项目达成一致，拟签订《关于

在广州（清远）产业转移园合作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框架协议》

（下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。 

按照《投资合作协议》与《框架协议》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

不低于 1 亿元，公司占 50.1%的股权。 

（二）审批程序 

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

通过后生效（表决结果：11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，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相关协议签订方介绍 

（一）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

广州（清远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是贯彻落实广东省

委、省政府关于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指示精神，按照广州对口

帮扶清远的决策部署，由广州市、清远市合作共建的产业转移工

业园，并选定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南部片区作为在广清产业转移

园起步区，佛冈片区作为拓展区。 

公司与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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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兴强发公司 

兴强发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3月 8 日；法定代表人：陈愈强；

注册号：440306104495270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

龙社区德政一路兴强生态工业园 A栋一楼 101号；注册资本：1000

万元；经营范围：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，经营范围中

属于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，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

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 

公司与兴强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拟签订协议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承诺在园区投资（或与他人合资）建设生物质发电

项目。在《协议》签订之日起 3个月内在园区注册设立项目公司，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1亿元。 

2、公司承诺在项目获得有关部门的核准并取得开工许可证

后 30日内开工，项目开工后 1年内投产。 

3、工业园管委会承诺若公司符合园区现行有关扶持奖励等

政策的要求，则按有关规定给予公司相应的扶持和奖励。 

4、为推进项目建设进度，工业园管委会协助公司进行项目

前期立项、申报、选址、土地使用许可证等基建前期手续等审批

工作。 

（二）《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兴强发公司按注册资金的 50.1%、49.9%出资成立项

目公司。实收资本根据资金使用需要分步到位。项目公司负责在

广州（清远）产业转移园投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和建成后的经

营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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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目的 

通过设立项目公司，可加快推进公司第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

的进度，争取早日动工、早日建成投产。 

（二）影响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将快速推进公司生物质能发电业务，对公

司未来生物质能发电业务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，可进一步有效拓

展公司的发展空间,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六、其他 

目前，公司筹划的清远市生物质发电项目已具备加快推动的

条件，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、提高公司主业规模与核心竞争力，

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项目公司，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第三个

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以及开支相

关费用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（1）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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